
平安产险民事纠纷法律费用补偿保险附加执行费用补偿保险产品说

明

一、条款名称

平安产险民事纠纷法律费用补偿保险附加执行费用补偿保险

二、保障范围

第一条 在主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参与保险单约定类型的民事诉讼或

仲裁活动，因被告或被申请人未履行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，案件原告或申

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，法院终结执行程序时执行回款少于被保险人应支付的执行费

用，导致被保险人执行费用损失的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被保险人执行费用损失=执行费用-执行回款。

执行回款的具体金额以法院出具的相关文书为准。

三、保险期间

以保险条款及保单载明为准

四、赔偿限额及免赔额（率）

以保险条款及保单载明为准

五、责任免除

以保险条款及保单载明为准

六、退保说明

1、退保流程：请联系客服热线95511或前往我公司门店进行退保，退保申请应以书面

形式发起，我公司将及时审核是否符合退保条件，若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，退保保费会退

还至指定银行卡账户。

2、退保时限：退保审核流程一般不超过30日，退保成功后，退保保费预计3-5个工作

日到账。

3、退保费用：根据《保险法》第五十四条，保险责任开始前，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

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，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。保险责任开始后，投

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，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，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

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，退还投保人。退保保费计算规则详见条款规定。

七、索赔程序

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请及时拨打我公司7x24小时客服热线95511报案，我公司理赔人员将

第一时间处理赔偿事宜。在收齐全部理赔资料后，我公司将审核案件，对属于保险责任范

围内的各类损失支付理赔金，理赔金会支付至指定银行卡账户。


